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中电科芯片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芯片”或“公司”）持续督导阶段的独立财

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电科芯片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

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益丰

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306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187,110,185 股，发行价格为 4.8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899,999,989.85 元。202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收到特定投资者实际缴纳的募集

资金人民币 899,999,989.85 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17,000,000.00 元后，到账金

额人民币 882,999,989.85 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信验

字[2021]第 1-10045 号《验资报告》。公司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集中

管理，公司已与独立财务顾问、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子公司分别与独立财务顾问、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

披露的《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的公告》《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 2021 年 9 月 28 日披露的《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及 2023 年 4 月 21 日披

露的《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

调整的公告》，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实施单位 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 

预计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自有资金

投资额 

1 

重庆西南集成

电路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 

高性能无线通信及新能

源智能管理集成电路研

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41,006.38 33,656.38 7,350.00 

2 

重庆中科芯亿

达电子有限公

司 

高性能功率驱动及控制

集成电路升级及产业化

项目 

12,187.80 12,084.79 103.02 

3 
深圳市瑞晶实

业有限公司 

智能电源集成电路应用

产业园建设项目 
32,434.00 31,837.00 597.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2,421.83 9,935.36 - 

合计 98,050.01 87,513.53 8,050.02 

注：补充流动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与预计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的差额 2,486.47 万元，系发行费用金额，详见

2021 年 12 月 23 日披露的大信验字[2021]第 1-10045 号《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上

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调整情况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投资金额调整的议

案》，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瑞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晶实业”）

负责实施的“智能电源集成电路应用产业园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和投资金额进

行调整，实施地点由“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环常南路 9 号时代智汇工业园（生产

基地）、深圳市龙岗区大运新城青春路与飞扬路交汇处启迪协信科技园（研发中

心）”调整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新能源二路宝龙专精特新产业园”，

投资金额由“32,792.11 万元”调整为“32,434.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和投资金额调整的公告》）。 



（二）前次延期情况 

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智能电源集成电路应用产业园

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3 年 12 月调整为 2025 年 12 月（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披露的《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的公告》）。 

（三）本次延期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实

际投入进度

（%） 

项目原计划达

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前项目

计划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智能电源集成

电路应用产业

园建设项目 
31,837.00 21,502.01 67.54 2023年12月 2025年12月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

储

深圳市瑞晶实

业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755900874010809 - 10,367.09 活期 

充分考虑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经过谨慎研究论证，公司拟将“智能电源

集成电路应用产业园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5 年 12 月

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瑞晶实业负责实施的“智能电源集成电路应用产业园建设项目”，因项目

实施地点及投资金额调整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实施进度晚于预期，公司已于

2023年12月14日将该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由2023年12月延期至2025年12

月。本次延期原因说明如下： 

（一）厂房正式验收延迟 

该项目厂房及配套宿舍系由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新能源二路宝龙专精特



新产业园负责建设，公司购置的厂房及宿舍交付时间为2024年末，但部分楼层

的电力供应能力尚不满足公司最新的生产需求，需做相应调整改造并扩容增加

572 KVA的电量，导致实际验收日期延迟至2025年4月。 

（二）客户工艺要求及上市公司战略规划 

1.国内外重点客户对产品的功率密度提出更高要求，如贴片设备的加工精

度由原来的0603封装为主的提升到0402甚至0201等小体积封装，对此类高精度

的设备选型需做相应调整甚至定制。 

2.为提升工艺水平和生产效率，同时满足市场发展需要，部分设备需调整

成全自动化并新增部分智能穿戴产品柔性化生产线体。 

3.根据国家工信部牵头制定的国家标准GB/T 39116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

模型”，需将原设计方案从人员、技术、资源、制造4个能力要素，12个能力

域、20个能力子域进行全方位的重新评估与调整，推动瑞晶实业运营体系至少

达到智能化4级标准。 

4.瑞晶实业作为公司芯片运用与生产的承接主体，需借助自身生产线并协

同公司内外部产业资源为客户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同时结合公司部分市场需

求，如气浮轴承马达的研制及生产等项目，需新增部分定制化设备，以便更好

地发挥协同作用。 

基于上述实际需求，需提升部分生产区域的洁净程度至十万级，并修改部

分设备工艺流程次序及生产布局，由此需对瑞晶实业原有装修设计要求及方案

进行优化，重新绘制装修平面图并核算评估结构荷载及其功能性。同时新方案

尚需经过生产、工程、安全多部门联合评审，厂房及配套宿舍改造、装修的公

开招标工作所需周期较长，并涉及后续生产线搬迁、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导

致项目进度延缓。 

综上，在保持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总额、资金用途等均不发

生变化的情况下，拟将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2026年12

月。 



五、为保障募投项目延期后能按期完成拟采取的措施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公司拟采

取以下措施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后能够按期完成：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审计和监督工作，确保募集资金合规、高效使

用，保证募投项目按计划实施并投入使用； 

2.指派专人负责募投项目的跟踪和协调工作，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

下，全面推进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严格监督募投项目进展； 

3.建立内部跟踪和反馈机制，定期汇报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密切关注市场变

化，对于可能存在的异常情况及时汇报并解决。 

六、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系公司根据该项目的客观建设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

仅涉及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变化，不涉及募投项目投资内容、投

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依据项目建设

的客观实际而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延期事项不涉及募投项目投资内容、投资

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



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

的客观建设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